
证券代码：60356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伟明环保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97 

转债代码：113652         转债简称：伟 22 转债 

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 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被担保人名称：陇南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陇南公司”），

系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。 

2、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：本次为陇南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

民币 18,000 万元；发生本次担保前公司无对陇南公司提供担保。 

3、本次担保无反担保。 

4、特别风险提示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

2,086,483.72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197.88%，其中对外担保实际发

生余额 287,976.29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27.31%。本次被担保对象

陇南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

陇南公司因投资、建设陇南市武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陇

南项目”）需要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招商银行”）

申请人民币 18,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，借款期限 180 个月。近日，公司和招

商银行签订《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（编号：931HT202323316302），愿意为陇南公



司与招商银行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签订的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931HT2023233163）项下形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（二）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公司 2022年 4月 22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》，拟为陇南公司项目贷

款提供不超过 2.1 亿元的担保额度，同意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

经营需要，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上述议案已于

2022 年 5 月 20 日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

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浙江伟明环保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38）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陇南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成立于 2022 年 5 月 6 日；注册资本 6,000 万

元，其中公司持股 85%，公司下属中环智慧持股 15%；公司住所：甘肃省陇南

市武都区钟楼街道办萃英街 6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李建勇；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，

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，危险废物经营，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

务，餐厨垃圾处理，建设工程施工。一般项目，热力生产和供应，生态恢复及生

态保护服务，环境应急治理服务，大气污染治理，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，土壤污

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，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，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，环境保护

专用设备制造，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，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，环境保

护专用设备销售，固体废物治理。 

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3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0,952.79 14,361.80 

负债总额 10,109.93 13,522.69 

资产净额 842.86 839.11 

项目 2022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 2023 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0.00 0.00 

净利润 -7.14 -5.26 

三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

鉴于招商银行同意向陇南公司（以下简称债务人）提供借款、商业汇票承兑、

票据贴现或信用证等业务，金额总计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，并与债务人签订

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（以下简称主合同）。经债务人陇南公司请求，保证人同意

出具本担保书，自愿为债务人陇南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

任。保证范围：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，具体包括招商银行根据主合同向

债务人发放的贷款、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、罚息、复息、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；

招商银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等。保证方式：本

保证人确认对上述保证范围内的全部债务承担经济上、法律上的连带保证责任。

保证责任期间：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

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。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，则保证期间延续

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公司控股子公司陇南公司申请银行贷款，并由公司对陇南公司贷款进行担

保，是根据陇南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，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

展的合理经营行为。陇南公司经营状况稳定、担保风险可控。因此，该项担保不

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，有助于陇南项目建设

的顺利推进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,086,483.72 万元，占

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197.88%，其中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287,976.29 万

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27.31%；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

1,330,483.72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6.18%，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

额 269,113.79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25.52%；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

的担保总额为 750,000.00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71.13%，其中担保

实际发生余额 12,862.50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1.22%。公司无逾期

担保事项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

《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（编号：931HT202323316302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0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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